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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萍，现任榆树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是
吉林省检察机关第九批援疆干部。 她一头短发，语调沉稳，
处处透出一种自信和干练。援疆一直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参加工作以来， 杨萍任过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公诉
人、办公室主任、副检察长，无论哪一个岗位、哪一项工作，
她都力争做到极致。 她也因此获得诸多荣誉。

“阿勒泰”蒙古语的意思为“金山”，阿勒泰市检察院正是
杨萍的援助单位。 她曾在公诉部门工作 6年，办理过一批有
影响的刑事案件。 到阿勒泰市检察院，她从院情出发，找准
突破口，结合自己的特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她发现，新疆
检察机关十分重视公益诉讼工作， 阿勒泰地区分院多次开
会部署。 杨萍认为自己的经验可以做好公益诉讼工作，就主
动请缨协助管理这方面工作， 并得到阿勒泰市检察院党组
的支持。

杨萍先是组织民行部门干警学习最高检、自治区、分院
的相关文件和公益诉讼工作相关要求，提升业务素质。并从
自己参与过的几起案件中提炼特点， 结合实际指导开拓工
作。他们从盗伐滥伐林木、食品安全、建筑污染、药品安全等
领域做起，深入研究，很快发现了线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共办理 7件公益诉讼案件，发出检察建议 24件。 公益诉讼
工作成绩得到迅猛提升，受到了分院的表扬。

随后，杨萍趁热打铁，建议聘请公益诉讼监督员，召开
了阿勒泰市检察院与 15 家相关单位的推进公益诉讼联系
协作工作会及新闻发布会，得到阿勒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杨铁群的充分肯定。

有了公益诉讼工作的良好开局，她又向院领导建议，建
立全疆首家值班律师工作站， 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
的温度。在阿勒泰市，杨萍真切感受到当地群众的淳朴和善
良，从心底里想为他们做些事，不希望他们因法律问题而困
扰。她的想法得到阿勒泰市检察院领导的认可，决定由她负
责建立值班律师工作站。她很快起草好了工作方案、岗位职
责、任务分工等文件，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争取支持。截至
她结束援疆工作， 值班律师工作站已成功化解 3 起矛盾突
出的案件，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援疆一年，杨萍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 有时值班需要 24
小时吃住单位，克服困难坚守岗位。 阿勒泰市检察院一位老
同志说：“杨萍同志虽然只来了一年，但是真正把阿勒泰市院
当成家一样呵护，起到了带头作用，令我们十分钦佩。 ”

现在，杨萍已经结束援疆工作，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上。杨萍分管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和未成年人检察、综合
业务、政治部工作。 前不久，榆树市检察院未检部门被评为
全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该院还获得“长春市检察机关
2019 年十佳检察建议”殊荣，民行部门办理的跟进监督后
的行政诉讼监督提请抗诉案件是全省唯一的一件， 榆树市
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在杨萍的带领下，分管的几项工作位居全省前列，工作
经验多次被省检察院推广。

“从急于做事，到立足实际踏实干事，这是我的改变，也
是我的成长。这样的援疆之行，特别有意义。”对于这一次的
援疆工作，杨萍这样总结。 /李博

“多亏检察官为我们讨回公道，要不哪有
我们这地的回归和复垦。 ”近日，记者来到吉
林省公主岭市陶家屯镇同庆村， 一位失地农
民指着违建拆除后平整的土地激动地说。

十多年前， 高铁哈大线修建经过公主岭
市陶家屯镇同庆村。这个村 60户村民的耕地
被临时租用， 作为修建高铁制梁的 19 号梁
场。 2012年底高铁修建完毕通车，该临时制
梁场被交回到同庆村。 当时同庆村既未将土
地交还给农民，也未将土地复耕。后又因村里
修建道路拖欠施工队工程款，发生债务纠纷，
2013 年该梁场又被村里倒卖给某交通驾驶
员培训学校。该驾校在 19号梁场又硬化路面
修建驾校设施， 对土地造成了二次破坏。 60

户村民对此不满， 通过长达 8年的上访也未
能解决失地问题。

2019年年初，公主岭市检察院接手这一
案件， 院党组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和检委
会会议，对案件线索进行深入分析研判，一致
认为该线索不是一起简单的违法占地案件，
可能涉及到修建高铁期间占地的耕地占用税
是否缴纳，土地是否进行复垦，甚至涉及刑事
犯罪问题。 检委会明确决定成立由第二检察
部与第四检察部联合办案的专案组， 开展耕
地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

办案组通过对违法占地案件进行详细深
入的调查取证，最终查清案件事实，为有关部
门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检察建议。

在历经近半年的调查和与行政机关充分
沟通协调后，2019年 5月， 公主岭市检察院
向国家税务总局公主岭市税务局发出检察建
议，推动税务机关开展涉及两高三场（高铁，
高速公路，拌料场，弃土场，制梁场）的耕地占
用税专项调查行动。 随后又陆续向公主岭市
自然资源局、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陶家屯镇
人民政府送达检察建议书， 推动各机关对该
案的调查核实，履行职责。

为了引起公主岭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公主岭市检察院还向市委和市政府汇报，市
委、市政府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协调公主岭市
自然资源局、 城管局、 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联
动， 决定对该交通驾驶员培训学校违法建筑

物和其他设施依法强制拆除， 使这一公益诉
讼案件首战告捷。

11月 13日，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违建被
拆除，被硬化的地面逐渐露出本来的面貌，60
户失地农民又看见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公主岭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得到了公
主岭市当地党委的肯定， 党委还为检察机关
提出了开展“以专项监督带动公益诉讼，推动
系统治理，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
公益命题。 通过开展专题监督，仅一年时间，
该院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 4,500 万元；复
垦耕地 400 多亩；恢复林地 100 多亩，复植
树木 6,000 余株；拆除违建桥梁 4 处、违建
房屋 163处。 /孙峰松 孙国珊 聂章杰

让“一号检察建议”
守护最美芳华

2018 年 10 月，最高
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
送高检建〔2018〕1 号检
察建议书， 针对校园安
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
格、 教职员工队伍管理
不到位， 以及儿童和学
生法治教育、 预防性侵
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
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
发出的检察建议。

“一号检察建议”下
发后， 吉林省检察机关
始终把督促落实作为重
中之重来抓， 守护未成
年人最美芳华的脚步从
未停歇。

为推动一号检察建议全面落实落
地，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立足法律监督职
能、以司法办案为支点，全面推进未成年
人综合司法保护向纵深发展。

为了让“一号检察建议” 持续抓下
去，省检察院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吉林省委关于支持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将涉
及未成年人的刑事、刑事执行、民事、行
政案件“统一集中办理” 进一步深化为
“地域管辖”原则办理；与省教育厅签署
“检教共建”战略合作协议，确定每年 12
月 4日“国家宪法日” 为全省检察机关
“检察官送法进校园主题活动日”； 制定
《吉林省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工作制度》，
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走进
校园，弘扬法治理念；与团省委共同会签
《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
体系合作框架协议》，就双方进一步深化
合作、全面构建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达
成共识；积极联合教育、民政、公安部门开
展集中整治校园欺凌、农村留守儿童精准
关爱等专项行动；另外，省检察院还主动
与团委、关工委、妇联建立联络员制度，构
建未检工作社会化支持体系。

2019年 2月， 吉林省检察院机关内
设机构改革， 省检察院专设第九检察部，
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控告、申诉、司法救助、犯罪预防
等检察工作。全省各市州检察院均已成立
未检部门， 并有 15个基层检察院设立了
独立未检机构。 长春市宽城区检察院“桔
子姐姐”、 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船营未
检”、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梨花未检”、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检察院“莲花工作
室”……一批有温度、有专长、有担当的未
检团队在全省各地涌现。

2019 年 11 月， 吉林省检
察院党组书记、 代检察长尹伊
君刚刚上任不久， 就深入全省
各地展开调研， 面对面听取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

“惩、防、教、治、责”五字要
求是最高检对全国检察机关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要求。 吉林
省检察机关按照“用好‘惩’字、
做好‘防’字、讲好‘教’字、抓好
‘治’字、扛好‘责’字”工作思
路， 以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为载体， 全面开展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吉林省各地区检察机关的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工
作逐步铺开。被评为“全国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联系点”“全国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
基地”的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
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帮助涉案
未成年人树立人生方向的长
春市宽城区检察院“彩虹观护
帮教基地”； 利用传统文化教
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辽源
市检察院未成年人观护教育
基地；以彩虹的七种颜色分为
七大主题区块进行普法教育
的白山市江源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检察、司
法、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
松原市前郭县检察院未成年
人观护帮教基地……一批具有
特色的未成年人专门办案区、
法治教育基地、 未成年人管护
观护教育基地等已经在全省范
围广泛建立并运用起来。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始
终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
性侵、拐卖、虐待、暴力伤害
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犯罪， 从严从快办理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 坚决斩断伸向
未成年人的黑手。

全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
“以刑事案件为‘原点’向‘前
后左右延伸’，综合运用刑罚
执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等检察手段， 全面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 的工作思路。 以

“向前”的社会调查为平台对
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充分的综
合评价，为“向后”的精准帮
教或司法救助夯实基础，同
时向“左右”建设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的社会化支持体系。

在办理未成年人被侵害
的案件中，吉林省检察机关始
终关注、关切和关心未成年被
害人，双向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和涉案未成年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全省检察机关全面推行

“一站式询问”工作法，并通过
建立“阳光驿站”等工作平台，
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实
行“全方位保护”，全力避免对
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

与此同时，吉林省检察机
关也对“临界” 未成年人和

“问题青少年” 推行“办案 +
矫正 + 帮教”工作模式，促使
涉罪未成年人知错、自省、改
过，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走上正途。 /夏燕

推动未检工作
落地生根

预防是
最好的保护

在执法办案中全力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女检察官杨萍
用精湛的业务去援疆

/ 村民的心声 /

杨萍融入当地的生活

检察官进校园普法


